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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夏阳中鹏林场“12·1”一般物体打击
事故评估报告

一、事故概况

2024 年 12 月 1 日 16 时许，明溪县中鹏林场一起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造成雇工陈 xx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86 万元。事故

发生后，明溪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经过全面调查，形

成了事故调查报告。

二、事故经过与原因分析

2.1 事故经过

2024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2 时许，中鹏林场雇工潘兴伙、潘

立勤、陈 xx 到夏阳乡陈坊村良平水尾山场采伐林木，三人各自

分开单独使用油锯在各自的区域伐木作业，16 时许，潘立勤喊

叫紧挨着在另一片山坡伐木的陈xx下班了，却没听到陈xx回应，

以为陈 xx 先回山脚下集中了，等潘立勤到山脚下与潘兴伙汇合

时，只见陈 xx 停在山脚下的摩托车，不见陈 xx，感觉陈 xx 可

能出事了。于是他们立即向朱中有报告，朱中有交待他们去寻找，

随后潘兴伙和潘立勤立即前往伐区寻找，17 时许，发现陈 xx 倒

在伐倒木的边上，头部的血都已经凝固了，没有生命体征。潘立

勤随即向山脚下的朱中有和江鹏杰报告，朱中有立刻拨打了 110

报警。

2.2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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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因：死者陈 xx 未经过专业和安全技术等岗前培训并

掌握油锯的使用技术就进入伐区进行伐木作业，违反伐木安全规

程（使用油锯时，伐木工人不应一人单独作业），未正确佩戴符

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帽等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对自身所

处的位置研判错误，伐木过程中未能正确判断树木伐倒方向，致

使身体被所伐倒树木撞击，当场死亡。

间接原因：中鹏林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

建立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三、事故应急处置与评估

3.1 应急处置情况

潘兴伙和潘立勤发现陈 xx 时，其头部的血已经凝固了，人

已死亡。随后，在附近的朱中有和江鹏杰到现场查看，朱中有拨

打了 110 报警并向恒通公司实际负责人康靖远报告。随后 110、

夏阳乡政府、林业站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赶往事发地了解情况，

并安排工作人员安抚家属。

3.2 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立即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并立即

开展搜救，待发现陈 xx 时，陈 xx 已无生命体征，后法医到现场

勘察、尸表检验，结合走访调查，排除他杀。接到事故报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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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阳乡政府和林业站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随即赶往事发地进行

处置，事故前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未发生次生事故，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四、事故责任认定与处理情况

陈 xx，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

再追究其责任。

叶 xx，县林业局党组已于 2025 年 3 月 3 日按干部管理权限

有关规定对其谈话提醒。

刘 xx，县林业局党组已于 2025 年 3 月 3 日按干部管理权限

有关规定对其谈话提醒。

康 xx，未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明溪县林业局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完成行政处罚，罚款 3 万元。

明溪县中鹏林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明溪县应急

管理局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完成行政处罚，罚款 3.5 万元。

福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建立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本公司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明溪县林业局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完成行政处罚，罚

款 7 万元。

明溪县林业局，已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向明溪县人民政府作

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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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阳乡人民政府，已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向明溪县人民政府

作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主要教训与整改措施

5.1 明溪县中鹏林场：

明溪县中鹏林场已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申请注销登记。

5.2 福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5.2.1 由县林业局安办牵头，联动资源站、夏阳林业站，积

极完善福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监管台账。

夏阳林业站已于10月15日前完成对福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基础信息进行核心内容采集，包括企业地址、经营范围、

作业人员数量、并对事故后公司整改现状进行逐月跟踪检查;

夏阳林业站已于10月20日前监督福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公

司建立"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台账"管理，台账标注"2024 年物体打

击致死事故企业"特殊标识，明确台账更新责任人(资源站专人负

责监督)，实行"一企一档"动态管理;

11 月中旬由林业局安办邀请夏阳乡应急办参与台账核查，

确保信息完整、标识准确，杜绝漏管、错管。

5.2.2 由夏阳林业站牵头，制定专项风险管控方案

夏阳林业站已于 10 月 20 日前督促该公司完成"事故单位一

企一册"管控方案，落实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的投入，督促完

善应急预案等各项制度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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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夏阳林业站对福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后续承包的其

他山场每季度最少开展 1 次物体打击风险专项排查，并压实分级

监管责任，重点检查在后续生产中是否同步更新台账，记录风险

整改情况，若未按要求整改，便对该企业启动约谈程序。

5.2.3由县林业局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福建恒通林业有

限责任公司建立事故企业长效管控机制

县林业局安办明确"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企业，必须纳

入重点监管台账，管控期限从事故发生后计算，时间不少于 1 年

"的相关规定，主动从事故发生的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的一年管

控期限延长至2026年 1月31日;同时建立"事故企业信息共享机

制"，林业局安办每月与林业局资源站、夏阳林业站共享管控数

据。

2025 年 11 月 20 日上午，由明溪县林业局安办组织县林业

局资源站、夏阳林业站，并邀请夏阳乡应急办共同对整改中的福

建恒通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验收。

经过林业局督促推动，恒通公司已完成全面自查自纠，制定

并落实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一是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并及时上

墙，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二是规范作业流程，对林业生产各环

节进行全面梳理，重点强化物体打击风险较高环节的安全管控，

增设安全警示标识，配备足够安全防护装备;三是强化安全培训

教育，工人对作业山场上岗前都会组织全体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知

识和操作技能现场培训，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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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长效安全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

除安全风险隐患。

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6 年 2 月 9 日


